
附件5
芒市民政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1.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4.临时救助

二、立项依据

1.《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96号）
2.《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云政办发〔2019〕42号）

3.《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云民社救〔2017〕18号）

4.《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民社救〔2018〕42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芒市民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1.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坚持应保尽保，动态管理，把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群众全部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做到审批过程公开透明，审批结果公平公正。坚持统筹兼顾，加强政策衔接，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坚持应保尽保、兜底救助、统筹衔接、正确引导，优化政策供给，充分发挥农村低保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作用，保障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将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
4.临时救助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救助的应急性、过渡性、托底性制度安排。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城市低保实行按户识别，整户施保。城市低收入家庭中的重残人员及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经个人申请，可参照“单人户”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整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三级、四级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以及获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人员等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经个人申请，可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一）应救尽救、应养尽养；（二）属地管理、分组负责；（三）严格规范、高效便民；（四）个人申请与主动发现相结合；（五）公开、公平、公正。
4.临时救助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救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市级预算安排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资金70.07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226.68万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58.76万元、临时救助1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使用“社银一体化”系统发放保障金，临时救助通过信用社代发资金，全面实行按月社会化发放。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充分发挥城市低保在城市困难居民家庭或个人基本生活救助中的托底作用，保障城市困难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保障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将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

4.临时救助

有效解决城乡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筑牢社会救助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



